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影音設計系攝影器材借用管理辦法

                                                               民國99年07月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為有效管理並維護本系專業攝影相關器材之正常運作，特訂定此辦法。
第2條 設備內容包含電影、電視及平面攝影等設備之外景攝製相關器材。
第3條 為鼓勵本系師生創作影像作品，凡本系專、兼任教師及本系各年級所有學生均得
          借用上述器材。

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器材：
1.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機相關器材兼任教師一次借用以一天為限，專任教師一次借
  用以三天為限(執行產學合作案不在此限)。

    2.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本系學生一次借用以一天為限，當天借用需當天
      歸還，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機相關器材不提供外系學生借用。

掌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

1.掌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本系兼任教師一次借用以三天為限，專任教師一
  次借用以五天為限。

2.掌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本系學生一次借用以三天為限，外系學生一次借
  用以一天為限。

3.以上器材借用原則不得與本系課堂教學器材使用時間相牴觸，如有牴觸則以本系
  課堂教學時間優先使用。
        4.掌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支援外系課堂教學使用以一天為限，如本系與
          外系均要使用作為課堂教學，則以本系為優先使用。

        5.本系及本校它系之學生均須通過相關器材操作使用測驗，獲取本系攝影相關器材
          使用認證執照方可申請借用。
 數位相機

1.數位相機相關器材本系兼任教師一次借用以三天為限，專任教師一次借用以五天

  為限。

2.數位相機相關器材本系學生一次借用以三天為限，外系學生一次借用以一天為限。
3.以上器材借用原則不得與本系課堂教學器材使用時間相牴觸，如有牴觸則以本系

  課堂教學時間優先使用。

        4.數位相機相關器材支援外系課堂教學使用以一天為限，如本系與外系均要使用作
          為課堂教學，則以本系為優先使用。

第4條 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機器材、掌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及數位相機相關

          器材開放外借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6:30。
    1.外系所有學生借用本系單一器材數量之上限為本系單一總器材的四分之一（外系
      教師課堂教學使用不在此限）。

    2.本系學生因畢業製作或夜拍等特殊需求，須經授課教師同意，延長借用時日，且
          須事先在借用單上說明，業務用專業型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最多不得超過三天，掌
          上型DV/HDV攝錄影機相關器材最多不得超過五天，數位相機相關器材最多不得超
          過五天。
        3.以上所有器材寒暑假借用辦法及時間比照平日辦理，但須遵從校方規定之寒暑假
          上下班時間。
第5條 借用使用流程：

1、 學生:

(1) 預借：於前一天填寫器材申請單，至系辦公室登記預借，以利排用。

(2) 提領：於登記時間至系辦公室質押學生證提領器材，申請人與提領人需相
          同。
(3) 歸還：於登記借出時間內歸還，經檢查器材齊全且無故障後簽認，並領回

          學生證。
2、 老師:於前一天電話申請或親自向系辦公室預約，並於登記借出時間親自提

                    領，提領時需填具設備借出登記表，並在規範時間內歸還。

第六條     使用規則：

1、 借領攝影器材時須憑學生證辦理登記並留下連絡電話。

2、 器材使用須遵從教師及相關人員之督導。

3、 使用完畢須事先完成基本清潔保養。

4、 提領及歸還時應確實檢查器材是否齊全及故障。

5、 外借攝影器材限拍攝相關課程作業、參與校內外競賽、執行產學合作案、執
    行校方交付之影像攝製工作，創作教師升等作品等使用，其他用途不得借用。

第6條 注意事項：

1、 攝影器材應保持乾燥勿置於潮濕處，並應避免灰塵及碰撞或落地撞擊。
2、 為維護設備正常使用功能，禁止使用者自行拆卸，並請正常操作。
3、 非經許可不得擅自更改攝影機內部設定。
4、 攝影器材使用完畢應放入保護器材箱內。
第7條 違規處分：

1、 借用人須依規定時間領取器材，若超過器材借用時間則取消預約權利；如

     欲取消預約，請於登記時間前2小時來電告知 。

2、 逾期歸還者若無特殊理由或出示相關證明，須取消借用權一週；連續兩次

    逾期歸還者，取消一個月借用權；連續三次逾期歸還者，取消一學期借用權。

3、 使用人須負器材保管維護責任，設備毀壞應照價賠償，並依校規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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